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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0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预计 2021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杭州士兰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采购、销售等各类日常关联

交易不超过 27,650 万元。2020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交易总额为

18,258.31 万元。 

2021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董事肖胜利、李六军、刘建军、崔卫兵任天水华

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董事肖智轶为肖胜利之子，以上董事在审议本

议案时回避表决。 

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天水

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

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 关 联 人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塑封料 市场价 2,200  408.99  1,672.87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传感器产品、设备

及工程等 
市场价 1,000  35.25  383.06 

小计   3,200 446.26 2,0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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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燃 料

和动力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提供水、电、暖

气 
市场价  100  - - 

小计   100 - -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服务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会议、招待、住

宿及其他服务 
市场价 300 0.55 191.10 

小计   300 0.55 191.10 

向关联人

承租房屋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承租房屋 市场价 1,000 43.89 43.89 

小计   1,000 43.89 43.89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封测产

品 
市场价 12,000  1,714.21   8,943.60  

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

司 

集成电路封测产

品 
市场价 2,800  305.60   1,719.64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包装材料、设备、

框架、备件、集成

电路封测产品等 

市场价 5,000  631.07   3,305.86  

小计   19,800   2,650.89  13,969.10  

向 关 联 人

提供劳务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工程服务 市场价 1,600  61.94   453.71  

小计   1,600  61.94   453.71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燃 料

和动力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提供水、电、暖

气 
市场价 1,500  178.74   1,431.99  

小计   1,500  178.74   1,431.99  

向关联人

出租房屋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出租房屋 市场价 150  16.86   112.60  

小计   150  16.86   112.60  

 

（三）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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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金额与预

计金额差

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 关 联 人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江苏华海诚科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塑封料  1,672.87  1,300.00  0.44 28.68 

2020年 4

月 28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及

公 司 刊

登于《证

券时报》

的

2020-011

号公告 

天水华天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传感器产

品、设备及

工程、模组

等 

 383.06   850.00  0.09 -54.93 

小计   2,055.93 2,150.00   -4.38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服务 

天水华天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会议、招

待、住宿 
 191.10   300.00  16.27 -36.3 

小计   191.10   300.00   -36.3 

向 关 联 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杭州士兰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封

测产品 
 8,943.60  12,000.00  1.10 -25.47 

杭州友旺电子有

限公司 

集成电路封

测产品 
 1,719.64  2,000.00  0.21 -14.02 

天水华天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包装材料、

设备、框架、

备件、集成

电路封测产

品等 

 3,305.86  5,000.00  7.96 -33.88 

小计  13,969.10  19,000.00   -26.48 

向 关 联 人

提供劳务 

天水华天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工程服务  453.71  1,800.00  9.35 -74.79 

小计   453.71  1,800.00   -74.79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燃 料

和动力 

天水华天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提供水、

电、暖气 
 1,431.99  2,500.00  56.75 -42.72 

小计   1,431.99  2,500.00   -42.72 

向关联人

出租房屋 

天水华天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出租房屋  112.60   150.00  22.41 -24.93 

小计   112.60   150.00   -24.93 

向关联人

承租房屋 

天水华天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承租房屋  43.89  - 8.73 - 

 

小计   43.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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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金额与预

计金额差

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进行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时，是根据 2020 年初市场情况，

按照每个交易类型或交易对象可能发生交易的金额分别进行预计，因

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进行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时，是根据市场预测情况，按照

可能发生交易的上限进行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

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平等、公正原则，实际发生总额未超过股

东大会批准额度，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 2020 年度预计与各关联方发生不超过 25,900 万元的各类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的交易总额为 18,258.31 万元，实际交易总额未超出预计金额。但

按交易类别分，2020 年度公司预计向关联人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额度为 1,300 万元，实际交易金额为 1,672.87 万

元。2020 年度公司未预计向关联人承租房屋的关联交易额度，实际交易金额为

43.89 万元。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实际金额予以确认。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31,206.1614 万元；法定代表

人：陈向东；住所：浙江省杭州市黄姑山路 4 号；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电子

零部件及其他电子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外经贸部

批文）。 

根据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9,840,111,275.27 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48,034,206.07 元，2020 年营业收入 4,280,561,779.48 元，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597,228.76 元。 

2、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高耿辉；

住所：杭州市西湖区黄姑山路 4 号；经营范围：半导体集成电路和分立器件的设

计、生产和应用服务。 

根据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 324,749,018.18 元，净资产为 232,940,2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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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302,911,114.19 元，净利润 46,021,598.96 元。 

3、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321.5322 万元；法定代表

人：肖胜利；住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双桥路 14 号综合办公楼 B 端四层；经

营范围：半导体功率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设备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提供水、电、气及供热、供冷等相关动力产品和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2,051,022,346.64 元，净资产

864,110,298.58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29,773,926.74 元，净利润 77,650,502.05

元（母公司口径）。 

4、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3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韩江龙；住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方大道 66 号；经营范围：电子、电工

材料制造、销售；微电子材料研发；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

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267,362,761.56 元，净资

产 100,062,040.66 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 226,562,086.90 元，净利润 26,198,121.12

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监事会主席罗华兵任该公司董事。 

2、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公司监事会主席罗华兵任该公司董事、总经理。 

3、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25.42%股

份。 

4、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常文瑛

任该公司董事。 

（三）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四）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述关联公司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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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交易内容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为公司的主要客户，

公司为其封装集成电路产品；公司及子公司为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供水、供电、供暖和提供集成电路封测服务，并向其出租房屋；公司控

股子公司天水华天机械有限公司、华天科技（宝鸡）有限公司、甘肃华天机电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为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零星备件、设

备、工程服务等,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水华天集成电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为天水华

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包装材料；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子公司天水华天传感器有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部分传感器产品及工

程服务，其子公司西安华泰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华天慧创科技（西安）

有限公司向公司子公司出租房屋及供水，其子公司天水华天电子宾馆有限公司向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会议招待等服务；公司向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

购部分塑封料。 

（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

来企业同等对待。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双方根据自愿、

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市场原则进行。 

（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公司分别与杭州

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签订 IC 封装协议，与天水华

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签订采购、销售及房屋租赁等合同，与江苏

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材料采购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将保证公

司正常稳定的发展。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的生

产经营是必要的；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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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利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

造成不利影响。 

与每位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

下独立意见： 

公司预计 2021 年与关联方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友旺电子有

限公司、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所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按照双方平等、市场经

济的原则进行，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与上述关联方

开展各项业务。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

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日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二）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一）交易内容
	（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